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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集团”）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3年 3月 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以电
子邮件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8 名,董事李雷委托董事胡声泳行使表决
权。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乔德卫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
效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
意公司管理层编制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公司编制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同意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每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0.12
元（税前）。 详见同日披露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4,476.73 万元， 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31,585.83万元，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16,721.37 万元，占 202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例为 22.45%，低于 30%，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持续增加，处理需求日益旺盛。根据《中

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8-2021年，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从 509 座增加到 1,407 座，日
处理能力从 31.52万吨增长到 105.71万吨，复合增长率达 9.71%，无害化日处理能力、实际处理量、处
理率增长显著。 垃圾无害化处理主要分为焚烧、填埋、堆肥三种方式。 焚烧具有减量效果明显、占地面
积小、对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等优点，是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 2008-2021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
从 74座增加到 583座，增长了 687.84%，日处理能力从 5.16 万吨增长到 71.95 万吨，年实际处理量从
1,569.70万吨增长到 1.80亿吨，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年实际处理量复合增长率均在 20%以上。 相较
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垃圾焚烧处理占比仍相对较低。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25年底全国城镇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80万吨/日左右，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比 65%左右，垃圾焚烧发电
仍有增长潜力。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 项目所需前期投入大，一个日处理能力 1,000吨的垃
圾焚烧发电厂的资金投入一般为人民币 4亿元至 6亿元。 同时，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回收周期较
长，一般在 8-12年。

（二）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是我国最早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的企业之一，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领域运营项目 32个，在建项目 5个，运营项目垃圾处理能力达 3.5 万吨/日，公司项目数量和
垃圾处理能力均位居行业前列，并形成了立足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辐射全国的市场布局。 公司
主要采用 BOT模式投资、建设及运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特许经营期通常为 25 至 30 年，在特许经
营权期满后，公司需要将生活焚烧发电厂无偿移交给特许权授予方。

（三）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公司专注于生活垃圾焚烧业务的发展，近年来抢抓行业发展机遇，盈利能力保持较好水平，2020-

2022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3.80%、11.06%以及 10.61%。 2023 年，公司将推进朔州、葫芦
岛、靖西、章丘二期以及武汉二期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续建，并持续拓展新项目，资金需求较大。

（四）公司现金分红水平低于 30%的原因
根据公司章程及《未来三年（2021 年-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公司上市以来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现金分红，严格遵守公司
章程有关现金分红的规定。 结合公司 2022年盈利情况、财务状况及 2023 年业务发展资金需求，2022
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22.45%。

（五）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项目建设，保障公司在建项目顺利推进，进一步做强做大主业，

提高公司竞争力，维护股东长远利益。 公司将一如既往地重视以现金分红形式对股东进行回报，严格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监管部门的要求，积极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与股东共享公
司成长和发展的成果。

独立董事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业绩公告＞与＜2022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2022

年业绩公告》、《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对外披露。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议案》。同意公司编制的《2022年环境、社

会及管治报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与风险管理有效性确认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

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一致认为公司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系统
均为有效及足够。

独立董事就《2022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绿色动力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

制的《2022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

意公司董事会编制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董事会工作报告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

编制的 2023年度经营计划。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

意公司编制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集团 2023年申请授信与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向金

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期限不超过三年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下属子公司综合授信不超
过 15亿元，由集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意集团向金融机构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期限不
超过 7年的并购贷款。授信额度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使用有效。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相关事项详见《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独立董事就担保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3年薪酬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监事 2023年薪

酬计划与 2022年一致。
独立董事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董事、监事 2023年薪酬计划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2年度薪酬考核情况及 2023 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管理层 2022年度薪酬考核情况及 2023年薪酬计划。
独立董事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执行董事乔德卫先生、仲夏女士回避表决。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聘期 1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决定其报酬。详
见同日披露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独立董事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关于聘任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续聘审计机构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修订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修订《公司章程》涉及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事
宜。 详见同日披露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及《公司章程（草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修订《公司章程》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同意公司修订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详见同日披露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草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修订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详见同日披露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
管理制度（草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同意公司修订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规定》。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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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金额：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

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 本年度现金分红占 202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22.45%， 留存未分配利润主

要用于公司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期末可供分

配利润为人民币 131,585.83万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2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
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元（含税）。 截至 2023年 3月 29日，公司总股本 139,344.78
万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6,721.37万元（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 2022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例为 22.45%。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
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4,476.73 万元， 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31,585.83万元，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16,721.37 万元，占 202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例为 22.45%，低于 30%，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生活垃圾产生量持续增加，处理需求日益旺盛。根据《中

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8-2021年，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从 509 座增加到 1,407 座，日
处理能力从 31.52万吨增长到 105.71万吨，复合增长率达 9.71%，无害化日处理能力、实际处理量、处
理率增长显著。 垃圾无害化处理主要分为焚烧、填埋、堆肥三种方式。 焚烧具有减量效果明显、占地面
积小、对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等优点，是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 2008-2021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
从 74座增加到 583座，增长了 687.84%，日处理能力从 5.16 万吨增长到 71.95 万吨，年实际处理量从
1,569.70万吨增长到 1.80亿吨，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年实际处理量复合增长率均在 20%以上。 相较
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垃圾焚烧处理占比仍相对较低。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25年底全国城镇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80万吨/日左右，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比 65%左右，垃圾焚烧发电
仍有增长潜力。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 项目所需前期投入大，一个日处理能力 1,000吨的垃
圾焚烧发电厂的资金投入一般为人民币 4亿元至 6亿元。 同时，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回收周期较
长，一般在 8-12年。

（二）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是我国最早从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的企业之一，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领域运营项目 32个，在建项目 5个，运营项目垃圾处理能力达 3.5 万吨/日，公司项目数量和
垃圾处理能力均位居行业前列，并形成了立足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辐射全国的市场布局。 公司
主要采用 BOT模式投资、建设及运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特许经营期通常为 25 至 30 年，在特许经
营权期满后，公司需要将生活焚烧发电厂无偿移交给特许权授予方。

（三）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公司专注于生活垃圾焚烧业务的发展，近年来抢抓行业发展机遇，盈利能力保持较好水平，2020-

2022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3.80%、11.06%以及 10.64%。 2023 年，公司将推进朔州、葫芦
岛、靖西、章丘二期以及武汉二期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续建，并持续拓展新项目，资金需求较大。

（四）公司现金分红水平低于 30%的原因
根据公司章程及《未来三年（2021 年-2023 年）股东回报规划》，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公司上市以来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现金分红，严格遵守公司
章程有关现金分红的规定，结合公司 2022 年盈利情况、财务状况及 2023 年业务发展资金需求，2022
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22.45%。

（五）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项目建设，保障公司在建项目顺利推进，进一步做强做大主业，

提高公司竞争力，维护股东长远利益。 公司将一如既往地重视以现金分红形式对股东进行回报，严格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监管部门的要求，积极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与股东共享公
司成长和发展的成果。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3年 3月 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

《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制定的利润分配
预案。 本预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占 202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

例为 22.45%，低于 30%，该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发展阶段、公司 2022 年经营状况及 2023 年
业务发展资金需求，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公司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
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三）监事会意见
结合目前公司的经营状况、资金需求，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制定的利润分配预案。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须提交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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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3年 3月 20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照国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
会监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
意公司监事会编制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监事会工作报告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公司编制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公司制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即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每股分配人民币 0.12 元（税前）。
详见同日披露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业绩公告＞和＜2022年度报告＞的议案》。 与会监事认为：1、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中的各项经济指标及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公司编制 2022年年度报告的程序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3、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4、未发
现参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

的《2022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公司编制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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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景秀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等十七家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目前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8.88亿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子公司深圳景秀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红安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最

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色动力”）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集团 2023年申请授信与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更好地满足公司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公司下属子公司在 2023年度拟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

民币 1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流动资金、投标保函、履约保函等，授信期限不超过三年，并由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使用有效。公司可在上述额度范
围内，经董事会批准，在各子公司（包括新设立或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之间按照实际情况内部
调剂使用预计授信及担保额度， 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子公司仅能从股东大会审议时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子公司处获得担保额度。

担保预计基本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 方
持股 比
例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截 至 目 前
担保余额

本 次 新 增
担保额度

担 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比例

担 保 预 计 有
效期

是否 关
联担保

是否 有
反担保

一、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预计

1.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深 圳 景 秀 环
境 工 程 技 术
有限公司

100% 81.83% 0 万元 20,000 万
元 2.73%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红 安 绿 色 动
力 再 生 能 源
有限公司

100% 70.83% 21,241.00
万元 5,000 万元 0.68%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2.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常 州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热 电
有限公司

75% 19.58% 0 万元 10,000 万
元 1.36%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海 宁 绿 动 海
云 环 保 能 源
有限公司

60% 53.65% 53,249.92
万元

10,000 万
元 1.36%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宜 春 绿 色 动
力 再 生 能 源
有限公司

60% 59.15% 25,549.13
万元 5,000 万元 0.68%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平 阳 绿 色 动
力 再 生 能 源
有限公司

100% 29.74% 0 万元 5,000 万元 0.68%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永 嘉 绿 色 动
力 再 生 能 源
有限公司

100% 30.96% 0 万元 5,000 万元 0.68%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武 汉 绿 色 动
力 再 生 能 源
有限公司

100% 55.12% 3,738.81 万
元

10,000 万
元 1.36%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泰 州 绿 色 动
力 再 生 能 源
有限公司

100% 31.95% 2,950.00 万
元 5,000 万元 0.36%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惠 州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有 限
公司

100% 34.76% 7,878.18 万
元

10,000 万
元 1.36%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惠 州 绿 色 动
力 再 生 能 源
有限公司

100% 54.19% 43,760.00
万元

10,000 万
元 1.36%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绿 色 动 力 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司

100% 66.95% 0 万元
等 值 人 民
币 20,000
万元

2.73%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蚌 埠 绿 色 动
力 再 生 能 源
有限公司

100% 60.25% 29,600.00
万元 5,000 万元 0.68%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北 京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有 限
公司

100% 61.72% 75,382.74
万元

10,000 万
元 1.36%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汕 头 市 绿 色
动 力 再 生 能
源有限公司

75% 61.28% 51,620.97
万元 5,000 万元 0.68%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北 京 绿 色 动
力 再 生 能 源
有限公司

100% 56.57% 2,925.00 万
元

10,000 万
元 1.36%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绿 色 动 力
环 保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广 元 博 能 再
生 能 源 有 限
公司

100% 58.08% 0 万元 5,000 万元 0.68%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通 过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使
用有效

否 否

合计 - - - 317,895.75
万元

150,000 万
元 20.46% - - -

以上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深圳景秀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 12月 15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十二路 007号九洲电器大厦 A座 202
法定代表人：郝敬立
注册资本：2,080万元人民币
股东：绿色动力 100%
主营业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158,363,617.3
9 96,140,722.12 29,603,758.54 41,401,497.23 148,900,994.4

9
52,725,030.7
4

3,202,261.3
2 3,062,902.24

*以上财务指标已经审计，下同
（二）常州绿色动力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31日
注册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青云村
法定代表人：黄建中
注册资本：13,840万元人民币
股东：绿色动力 75%，绿色动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5%（以下简称“香港绿动”，系绿色动力全资子

公司）
主营业务：垃圾处理及发电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53,729,612.5
3

290,872,000.7
2

204,039,457.7
1

232,939,115.7
0

83,176,448.7
8

106,234,598.0
4

21,010,075.3
7

40,085,656.6
2

（三）海宁绿动海云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 8月 24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海宁市尖山新区滨海路 22号
法定代表人：胡声泳
注册资本：39,000万元人民币
股东：绿色动力 60%，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0%
主营业务：垃圾处理及发电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1,212,280,717.
07

1,229,349,366.
99

561,838,370.
90

596,169,818.
50

192,215,398.
97

231,305,669.
53

90,603,355.3
6

90,141,041.0
1

（四）红安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 7月 2日
注册地点：湖北省红安县经济开发区新型产业园五号路东沿线
法定代表人：郝敬立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股东：绿色动力 100%
主营业务：垃圾处理及发电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482,333,995.9
4

488,600,385.6
5

140,717,369.8
9

156,724,380.4
5

72,070,870.1
0

72,213,724.1
7

23,950,669.2
7

15,324,731.8
5

（五）宜春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 8月 19日
注册地点：江西省宜春市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
法定代表人：胡声泳
注册资本：16,500万元人民币
股东：香港绿动 60%，宜春市市政发展有限公司 40%
主营业务：垃圾处理及发电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564,437,000.4
3

605,733,601.3
6

230,557,895.7
3

216,095,032.7
6

74,123,550.0
4

76,849,309.4
9

14,409,587.6
7

15,774,586.8
5

（六）平阳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4月 6日
注册地点：浙江平阳县鳌江镇东江村
法定代表人：仲夏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股东：绿色动力 100%
主营业务：垃圾处理及发电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35,846,848.8
0

244,225,973.7
8

165,714,085.8
1 200,579,124.91 47,420,572.2

7
44,188,434.6
8

5,134,960.9
0

6,835,997.9
2

（七）永嘉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2月 1日
注册地点：浙江永嘉县三江街道后江村（永嘉县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指挥部内）
法定代表人：黄建中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股东：绿色动力 100%
主营业务：垃圾处理及发电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263,888,497.4
0

262,917,029.9
7

182,185,788.4
9

247,947,613.8
2

41,652,771.5
2

54,274,838.3
9

14,174,259.7
0

23,958,657.7
4

（八）武汉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 9月 15日
注册地点：湖北武汉化学工业区绿色大道 18号
法定代表人：胡声泳
注册资本：27,948.428万元人民币
股东：绿色动力 100%
主营业务：垃圾处理及发电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941,331,200.3
3

580,986,856.8
8

422,444,961.2
3

479,675,214.0
5

499,640,858.0
5

96,163,387.1
1

52,751,149.5
1

38,553,550.1
9

（九）泰州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 11月 2日
注册地点：江苏泰州市农业开发区东南环路 1号（泰州市红旗良种场三工区东侧）
法定代表人：黄建中
注册资本：18,000万元人民币
股东：绿色动力 100%
主营业务：垃圾处理及发电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494,961,100.4
5

495,261,126.7
0

336,814,531.6
0

421,066,070.6
8

97,862,832.7
1

96,868,905.6
1

35,654,984.8
6

30,913,741.9
8

（十）惠州绿色动力环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19日
注册地点：广东惠州市惠阳区沙田镇田头村 666号榄子垅环境园
法定代表人：黄建中
注册资本：22,000万元人民币
股东：绿色动力 100%
主营业务：垃圾处理及发电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707,231,553.6
3

714,405,853.8
6

461,388,342.1
8

445,760,811.9
3

92,726,776.6
7

114,299,674.5
1

15,565,230.8
6

50,962,746.3
8

（十一）惠州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 4月 4日
注册地点：广东惠州市惠阳区沙田镇田头村 666号榄子垅环境园
法定代表人：黄建中
注册资本：45,000万元人民币
股东：绿色动力 100%
主营业务：垃圾处理及发电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1,430,821,833.
11

1,326,330,056.
13

655,479,359.
23

564,246,884.
41

346,392,084.
25

507,586,644.
10

151,114,458.
31

116,880,492.
14

（十二）绿色动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 6月 30日
注册地点：中国香港
股东：绿色动力 100%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1,976,222,642.
50

1,757,875,276.
89

535,881,507.
47

588,418,774.
93

439,007,312.
98

81,913,920.0
0

103,779,919.
24

41,764,404.2
2

（十三）蚌埠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9月 6日
注册地点：安徽省蚌埠市胜利东路 1419号
法定代表人：仲夏
注册资本：16,600万元人民币
股东：绿色动力 100%
主营业务：垃圾处理及发电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582,270,108.0
1

609,730,561.7
1

231,449,064.2
6

284,008,091.8
0

92,052,486.6
0

96,126,006.2
3

37,333,330.3
4

16,288,677.5
0

（十四）北京绿色动力环保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 2月 21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德仁务中街村 521号
法定代表人：乔德卫
注册资本：37,500万元人民币
股东：绿色动力 100%
主营业务：垃圾处理及发电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1,539,421,814.
14

1,542,168,397.
58

589,360,778.
35

725,929,414.
26

239,093,715.
25

237,718,832.
38

113,425,737.
17

103,513,398.
26

（十五）汕头市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 12月 29日
注册地点：广东汕头市潮阳区竹棚医院旧址
法定代表人：郝敬立
注册资本：21,000万元人民币
股东：绿色动力 75%，香港绿动 25%
主营业务：垃圾处理及发电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1,077,366,357.
90

1,059,419,435.
56

417,107,314.
01

435,492,033.
70

183,979,738.
63

207,328,160.
47

81,441,503.6
5

99,140,546.6
9

（十六）北京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 1月 7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密云区巨各庄镇政府 208室-27（巨各庄镇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郝敬立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股东：绿色动力 100%
主营业务：垃圾处理及发电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374,584,405.1
1

373,939,463.4
9

162,684,955.3
8

148,923,590.8
6

68,853,105.5
8

59,374,420.0
3

13,761,364.5
2

7,340,837.2
4

（十七）广元博能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 5月 3日
注册地点：四川省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盘龙镇南山村三组
法定代表人：张勇
注册资本：14,000万元人民币
股东：绿色动力 100%
主营业务：垃圾处理及发电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1.12.31 2022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1 年

396,949,856.6
4

402,888,538.6
4

166,406,779.1
5

170,603,566.1
6

63,043,466.8
2

62,734,182.6
2

20,803,212.9
8

14,408,584.1
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 17家子公司申请不超过 15亿元、 授信期限不超过三年的综合授信融资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资金用于流动资金、投标保函、履约保函等。
以上担保事项的发生时间为担保合同的签署日期，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事项以实际签署的

担保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以上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目的是满足子公司项目建设与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

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被担保对象经营情况良好，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其中，被担保方深圳
景秀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红安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但上述
公司近年来经营稳定，资信良好，不存在偿债风险。

本次公司拟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超出股权比例的担保，有利于履行 PPP类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有利于维护公司投资利益。 公司拥有以上担保对象的控制权，担保风险较小。 本次对其担保行为将不
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集团 2023年申请授信与提供担保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担保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68.88亿元，公司提供的担保均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约占

公司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93.97%，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31日

证券代码：601330 证券简称：绿色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23-013
转债代码：113054 转债简称：绿动转债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前身为 1993年 3 月 28 日成立的普华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经批准于 2000年 6月更名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经 2012 年 12 月 24 日财政
部财会函[2012]52 号批准，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转制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中天”）。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号星展银行大
厦 507单元 01室。

普华永道中天是普华永道国际网络成员机构，拥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也具备从事 H股企业
审计业务的资质，同时也是原经财政部和证监会批准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此外，普华永道中天也在 US PCAOB（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及 UK FRC（英国财务汇报局）注
册从事相关审计业务。 普华永道中天在证券业务方面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和良好的专业服务能力。

普华永道中天的首席合伙人为李丹。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普华永道中天合伙人数为 280人，
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1,639 人， 其中自 2013 年起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364人。

普华永道中天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21 年度）的收入总额为人民币 68.25 亿元，审计业
务收入为人民币 63.70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31.81亿元。

普华永道中天的 2021年度 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客户数量为 108 家，A 股上市公司审计收
费总额为人民币 5.58亿元，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及批发和零售业等，本公司同行业的 A股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共 1家。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在投资者保护能力方面，普华永道中天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

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 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普
华永道中天近 3年无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普华永道中天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

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普华永道中天也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的行政监管措施。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本项目的项目合伙人及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陈志明，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03 年起成为注

册会计师，2001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1年起开始在普华永道中天执业， 从 2022 年开始为
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 3年已签署或复核 7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本项目的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柳璟屏，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1996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1999
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2年起开始在普华永道中天执业， 从 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近 3年已签署或复核 4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本项目的质量控制复核合伙人： 林崇云， 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15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
1995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8年起开始在普华永道中天执业，从 2022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近 3年已签署或复核 9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拟担任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陈志明先生、 质量复核合伙人林崇云先生及签字注册会计

师柳璟屏女士最近 3年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及行政处罚， 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行
政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普华永道中天、拟担任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陈志明先生、质量复核合伙人林崇云先生及

签字注册会计师柳璟屏女士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2年，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提供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总费用共为 320 万元，其

中财务报表审计服务费用为 28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用为 40万元。 2023年审计费用的定价原
则不变，即审计服务收费按照业务的责任轻重、繁简程度、工作要求、所需的工作条件和工时及实际参
加业务的各级别工作人员投入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协商确定。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已对普华永道中天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

况、独立性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阅，认为其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质要求，能够较好地胜任
工作，同意继续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事项予以事前

认可并发表了意见：我们认为，普华永道中天具有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能力、经验以及独立性，
拥有良好的诚信状况和投资者保护能力，满足公司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要求，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续
聘普华永道中天为公司 2023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续聘普华永道中天担任公司 2023 年度
审计机构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四）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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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2]132 号）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公开发行 2,36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绿动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总额 236,000万元，期限 6年。“绿动转债”自 2022 年 9 月
5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自 2022年 9月 5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绿动转债” 累计转股 7,763
股。 由此， 公司股份总数由 1,393,440,000 股增加至 1,393,447,763 股，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393,440,000元增加至 1,393,447,763元。

基于上述事项已导致公司的股份总数和注册资本发生变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修
订，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十二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393,440,000 股 ， 全部为普通股 。
其中境内上市内资股 989,080,208 股 ， 境外上市外
资股 404,359,792 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1,393,447,763 股 ，全部为普通股 。
其中境内上市内资股 989,087,971 股 ，境外上市外
资股 404,359,792 股 。

第二十六条 公司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9,344 万 元。 公司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93,447,763 元。

第三十条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 ，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
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
收益归公司所有 ， 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
但是 ， 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
5%以上股份的 ，卖出该股票不受 6 个月时间限制 。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 ， 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
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 ， 或者在
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 ， 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
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 但是 ，证券公
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 5%以上股份
的 ，卖出该股票不受 6 个月时间限制 。
前款所称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自然人股东
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 包括
其配偶、父母 、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
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第四十六条

公司可以依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与境外证
券监管机构达成的谅解 、协议 ，将境外上市外资股
股东名册正本存放在境外 ，并委托境外代理机构管
理。 H 股股东名册正本的存放地为香港。

公司可以依据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与境外证
券监管机构达成的谅解 、协议 ，将境外上市外资股
股东名册正本存放在境外 ， 并委托境外代理机构
管理。 H 股股东名册正本的存放地为香港，供股东
查阅 ；但公司可以根据香港 《公司条例 》有关条例
暂停办理股东登记手续。

第五十七条

（五）依照本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包括：
1、在缴付成本费用后得到公司章程 ；
2、在缴付了合理费用后有权查阅和复印 ：
（1）所有各部分股东的名册；
（2）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资料 ，包
括 ：
……
（3）公司已发行股本状况；
（4）自上一会计年度以来公司购回自己每一类别股
份的票面总值、数量 、最高价和最低价 ，以及公司为
此支付的全部费用的报告 ；
（5）公司债券存根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董事会会议
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
（6）公司最近期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及董事会 、审
计师及监事会报告 ；
（7）已呈交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局或其他主管机关备
案的最近一期的年检报告副本。

（五）依照本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包括：
1、在缴付成本费用后得到公司章程 ；
2、在缴付了合理费用后有权查阅和复印 ：
（1）所有各部分股东的名册；
（2）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资料 ，包
括 ：
……
（3）公司已发行股本状况；
（4） 自上一会计年度以来公司购回自己每一类别
股份的票面总值 、数量 、最高价和最低价 ，以及公
司为此支付的全部费用的报告 ；
（5）公司债券存根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董事会会
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
（6）公司最近期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及董事会 、
审计师及监事会报告 。

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十四）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五）审议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3%以上的股
东的提案；
（十六）审议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公司股票上
市地上市规则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
决议的其他事项。

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十四）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 ；
（十五） 审议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3%以上的
股东的提案；
（十六 ）审议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公司股票
上市地上市规则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作
出决议的其他事项。

第六十八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达到
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
任何担保 ；
……
（六） 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及本章程规定的
其他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 。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
任何担保；
……
（六）公司在一年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 30%的担保；
（七）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及本章程规定的
其他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 。

第八十条

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 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 20 日前 通知各 股
东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应当于会议召开 15 日日前
通知各股东。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应当于会议
通知列明的时间内 ，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
司。
计算发出通知的期限时 ，不包括会议召开当日和发
出通知当日。

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 21 日前通知各股
东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应当于会议召开 15 日前
通知各股东 。
计算发出通知的期限时，不包括会议召开当日 。

第八十二条

股东会议的通知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以书面形式作出 ；
（二）指定会议的地点 、日期和时间；
……
（十一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 、有
关监管机构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要求。

股东会议的通知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以书面形式作出 ；
（二）指定会议的地点 、日期和时间；
……
（十一）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
（十二）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 、有
关监管机构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八十七条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及本章程规定行使表
决权。
任何有权出席股东会议并有权表决的股东 ，有权委
任一人或者数人 （该人可以不是股东 ）作为其股东
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依照该股东的委托 ，可以行使下列权
利 ：
（一）该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发言权 ；
（二）自行或者与他人共同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 ；
（三） 除适用的证券上市规则或其他证券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外 ， 以举手或者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但
是委任的股东代理人超过一人时 ，该等股东代理人
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 ， 均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并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 、公司股票上市地
的上市规则及本章程规定行使表决权及发言权。
任何有权出席股东会议并有权表决的股东 ， 有权
委任一人或者数人 （该人可以不是股东 ）作为其股
东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依照该股东的委托 ， 可以行使下列
权利 ：
（一）该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发言权 ；
（二）自行或者与他人共同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 ；
（三）除适用的证券上市规则或其他证券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外，以举手或者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但
是委任的股东代理人超过一人时 ， 该等股东代理
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如该股东为依照香港法律不时生效的有关条例所
定义的认可结算所 （简称 “认可结算所 ”），可以授
权其认为合适的该等人士 （一个或以上 ）在任何股
东大会或任何类别的股东的任何会议上担任其代
表 ；但是 ，如经此授权一名以上的人士 ，授权书应
载明每名该等人士经此授权所涉及的股票数目和
种类。 经此授权的人士有权代认可结算所行使该
结算所 （或其代理人 ）可以行使的权利 ，犹如该股
东是公司的个人股东 。

第一百○七
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在股东大会表决时 ，以其所
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
享有一票表决权 。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
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 单独计票结果应
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
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在遵守适用的法律 、法规及 /或公司股票上市地的上
市规则要求的前提下 ，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
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在股东大会表决时 ，以其
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
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 重大事 项
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 单独计票结
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
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 《证券法 》第六
十三条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的 ，该超过规定比例部
分的股份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行使表决
权 ，且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在遵守适用的法律 、 法规及 /或公司股票上市地的
上市规则要求的前提下 ，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
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 征集
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
向等信息 。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
股东投票权。 除法定条件外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
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

第一百〇九
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
表决。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监事 进行表决时，根据
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可以实行累积
投票制 。
当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达到 30%以上或
关联方合并持有公司股份达到 50%以上时 ， 董事 、
监事的选举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 。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 、监事
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 、监事人数相同的表
决权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 董事会应
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董事、 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
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监事进行表决时 ，
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 ， 可以实
行累积投票制。
当公司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比例持有公司股份达到 30%以上时 ，董事 、监事的
选举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 、监
事时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 、监事人数相同的
表决权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董事会
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 、 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
况。
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的 ， 独立董事
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应当分别进行 ， 并根据应选
董事、监事人数 ，按照获得的选举票数由多到少的
顺序确定当选董事、监事 。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
案， 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每个议案组下应选董事
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选举票数 。 股东拥有的选举
票数 ，可以集中投给一名候选人 ，也可以投给数名
候选人 。
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 数为 限进行 投
票。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 ，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 ， 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 ，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按照其
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股份 总数 为基准 计
算。

第一百四十
一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
（十二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公
司秘书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
总经理、财务总监 、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
定其报酬事项；
……
（二十）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公司股票上市地
的上市规则和本章程规定 ，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
他职权 。
上述董事会行使的职权事项 ，或公司发生的任何交
易或安排，如根据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规定须
经股东大会审议的，则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作出前款决议事项 ，除第 （六 ）、（七 ）、（十四 ）
项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决同意外 ，其余可
以由半数以上的董事表决同意 。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九）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
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
财、关联交易 、对外捐赠等事项；
……
（十二）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公
司秘书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总工程
师、总法律顾问等高级管理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
项 ；
……
（二十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公司股票上市
地的上市规则和本章程规定 ， 以及股东大会授予
的其他职权 。
上述董事会行使的职权事项 ， 或公司发生的任何
交易或安排 ， 如根据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规
定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则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作出前款决议事项 ， 除第 （六 ）、（七 ）、（十
四）、（十九 ）项及法律 、行政法规 、公司股票上市地
上市规则或本章程规定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董
事表决同意外 ， 其余可以由半数以上的董事表决
同意。

第一百六十
五条

公司设经理层 ，在董事会的领导下 ，执行董事会决
议并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经理层实行总经理
负责制 。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 ，副总经理若干名 ，协助总经理
工作 ；设财务总监 、总工程师各一名 。 总经理 、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及总工程师，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公司设经理层 ，在董事会的领导下 ，执行董事会决
议并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 经理层实行总经
理负责制。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 ，副总经理若干名 ，协助总经理
工作 ；设财务总监 、总工程师 、总法律顾问各一名 。
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总工程师以及总法
律顾问，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第一百七十
一条

公司施行总法律顾问制度 ，设立总法律顾问。 公司
总法律顾问是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 ， 是企
业法治工作的具体牵头人 ， 分工负责企业法律事
务工作 ，统一协调处理企业决策 、经营和管理中的
法律事务 ，直接向总经理或董事长汇报工作 ，对董
事会负责 。 决策会议讨论审议需要法律审核论证
的重大事项必须提前提交总法律顾问组织法律审
核，总法律顾问审核认为存在重大风险的 ，应暂缓
提交决策审议 。 公司总法律顾问应列席党委会 、董
事会的涉法议题 ，参加公司总经理办公会 ，就审议
事项所涉法律问题独立发表意见。

第一百八十
二条

监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并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一）检查公司财务；
……
（十）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

监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并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一）检查公司财务；
……
（十）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
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十一）本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除上述条款修订及相关条款序号自动顺延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修订《公司章程》事
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修订《公司章程》涉及的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上述修订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的核准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3月 31日


